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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 

 

主席： 

建議加入議程討論「監管人對人直銷電話」事宜 

 

鑒於今年八月份期間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(“公署”) 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(“商經局”) 分別對

規管「人對人直銷電話」提出不同意見，公署認為應修訂《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》加入「人對人直

銷電話」登記冊，而商經局則建議透過檢討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處理。 

 

按照公署 2014 年的報告顯示，人對人直銷電話的問題源頭主要是來自不涉及使用個人資料的「冷

電」(Cold Call)，而且將拒收訊息登記冊分別由兩個監管機構管理，或會令市民混淆和造成不便，

不符合公眾利益。故此，本人希望在委員會上聽取公署和局方(商經局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)的意見。 

 

另一方面，本人亦收到意見指，除了設立拒收訊息登記冊外，當局亦可考慮設立直銷電話登記制度，

打擊本地違規直銷電話，以及為直銷電話設立統一的電話字號，方便公眾識別。 

 

由於直銷電話嚴重滋擾市民，希望在本委員會上增加議程，討論監管「人對人直銷電話」事宜。 

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3758 2614 與本人助理王先生聯絡，謹此感謝閣下安排。 

 

順祝   

時祺！ 

 

莫乃光 

立法會議員（資訊科技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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